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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
1、广西百色丰林人造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色丰林”）；
2、广西丰林人造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林人造板”）。
以上被担保人均为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林集团”或“公司”）子公司，不

涉及关联交易。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1、本次公司为百色丰林担保金额为人民币990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实际为百色丰

林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3,190万元；
2、本次公司为丰林人造板担保金额为人民币990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实际为丰林

人造板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2,490万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况。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为满足子公司日常经营发展的资金需求，公司于2025年12月22日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宁分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南宁分行”）签署保证合同，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百色丰林、丰林人造板在
兴业银行南宁分行取得的融资各提供不超过人民币99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自主
合同约定的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上述担保不存在反担保，不涉及子公司其他股东提供担
保情况。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5年4月1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2025年5月23日召开2024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5年度对外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为满足公司日常经营的资金需
要，提高向银行贷款的效率，保障公司日常运营和持续发展，根据授信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要求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的规定，公司同意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孙
公司的融资及日常经营需要（包括但不限于履约担保、业务担保、产品质量担保等）向银行、金融机构
等提供担保，授权公司2025年度可新增对外担保最高限额人民币6亿元（包括公司向子、孙公司提供
担保，子、孙公司间互相提供担保），其中为负债率70%以上的控股子公司提供人民币1亿元的担保额
度，为负债率70%以下的控股子公司、孙公司提供人民币5亿元的担保额度，该额度在授权时间内可
循环使用（若新增担保在年内解除，则该笔担保额度可重复使用），如原有担保到期需展期，该次担保
需重新计算额度。

本次公告的对外担保事项在上述已获批准的对外担保额度内，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及股东会审
议。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本次担保前已使用的2025年度担保额度
本次担保使用的2025年度担保额度
本次担保后剩余2025年度担保额度

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下的子公
司

15,200
1,980
32,820

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子公司

0
0

10,000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广西百色丰林人造板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10007451355164
2、成立日期：2003年4月8日
3、注册地址：广西百色市六塘镇
4、主要办公地点：广西百色市六塘镇
5、法定代表人：安超
6、注册资本：27,000万元
7、经营范围：人造板、林产制品的生产、销售；人造板设备的维修及零备件的生产和经营；人造林

的开发和种植；普通货物装卸搬运；房屋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8、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12月31日
651,573,456.10
244,421,107.10
407,152,349.00
2024年1-12月
407,469,010.18
26,089,479.50

2025年9月30日
581,030,716.10
151,393,552.28
429,637,163,82
2025年1-9月
253,906,860.38
22,480,704.93

2024年末/2024年 1-12月数据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5年 9月 30日/
2025年1-9月数据未经审计。

9、与上市公司的关系：公司持有百色丰林100%的股权，百色丰林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二）广西丰林人造板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100667041687A
2、成立日期：2007年11月14日
3、注册地址：南宁市江南区吴圩镇明阳大道26号
4、主要办公地点：南宁市江南区吴圩镇明阳大道26号
5、法定代表人：刘明
6、注册资本：36,065.64万元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木材加工；木材收购；林业专业及辅助性活动；人造板制造；人造板销售；

电气设备修理；树木种植经营；住房租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
推广；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新材料技术研
发；生物基材料技术研发；工业设计服务；生物基材料聚合技术研发；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新
材料技术推广服务；轻质建筑材料制造；轻质建筑材料销售；生物基材料销售；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
险化学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工业酶制
剂研发；新型建筑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涂料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8、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12月31日
470,348,754.37
113,448,479.79
356,900,274.58
2024年1-12月
257,526,916.36
-9,214,757.31

2025年9月30日
518,168,122.70
149,659,317.93
368,508,804.77
2025年1-9月
165,360,918.06
11,608,035.25

2024年末/2024年 1-12月数据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5年 9月 30日/
2025年1-9月数据未经审计。

9、与上市公司的关系：公司持有丰林人造板100%的股权，丰林人造板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为百色丰林提供的担保
1、保证人：丰林集团
2、债权人：兴业银行南宁分行
3、保证金额：不超过人民币990万元
4、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5、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

债权的费用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是指债权人采取诉讼、仲裁、向公证机构申请出具执行证书
等方式实现债权时支付的诉讼（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执行费、保全费及其他实现债权的费用。

7、其他股东方提供担保情况：不涉及
8、反担保情况：无
（二）为丰林人造板提供的担保
1、保证人：丰林集团
2、债权人：兴业银行南宁分行
3、保证金额：不超过人民币990万元
4、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5、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

债权的费用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是指债权人采取诉讼、仲裁、向公证机构申请出具执行证书
等方式实现债权时支付的诉讼（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执行费、保全费及其他实现债权的费用。

7、其他股东方提供担保情况：不涉及
8、反担保情况：无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是为满足上述被担保人日常生产经营需求，有利于其稳健经营和长远

发展，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被担保人经营状况稳定，资信状况良好，担保风险可控。公司本
次为被担保人提供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
利影响。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公告的对外担保事项在已获股东大会批准的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内，被担

保人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经营状况良好，担保风险可控，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
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下属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包含已批准的担保额度内尚未使用额度与

担保实际发生余额之和）为人民币7.20亿元（包括公司向子、孙公司提供担保，子、孙公司间互相提供
担保），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7.55%；上市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7.20亿元，占公司 202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7.55%。公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及其关联人提供的担保，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4日

证券代码：603801 证券简称：志邦家居 公告编号：2025-095
债券代码：113693 债券简称：志邦转债

志邦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3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工业园连水路19号行政楼101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49
212,082,048
48.8272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孙志勇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对本次股东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本次股东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
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孙娟女士、高级管理人员吴俊涛先生、高级管理人员王国金先生列席

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新增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0,952,831
比例（%）
99.4675

反对
票数

1,083,628
比例（%）
0.5109

弃权
票数
45,589

比例（%）
0.0216

2、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4,005,563
比例（%）
96.1918

反对
票数

7,756,313
比例（%）
3.6572

弃权
票数

320,172
比例（%）
0.1510

3、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利润分配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4,121,163
比例（%）
96.2463

反对
票数

7,738,113
比例（%）
3.6486

弃权
票数

222,772
比例（%）
0.1051

4、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股东会网络投票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4,144,763
比例（%）
96.2574

反对
票数

7,749,013
比例（%）
3.6537

弃权
票数

188,272
比例（%）
0.0889

5、议案名称：《关于制定＜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4,138,191
比例（%）
96.2543

反对
票数

7,748,913
比例（%）
3.6537

弃权
票数

194,944
比例（%）
0.0920

(二)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根据表决结果，本次股东会所有议案均获得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律师：梁爽、陈晓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志邦家居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

格、本次会议的提案、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
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会议所审议通过的决议合法、
有效。

特此公告。
志邦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股票代码：600505 股票简称：西昌电力 编号：2025-059
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六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全体董事均出席本次董事会会议。
● 无董事对本次董事会议案投反对票或弃权票。
● 本次董事会审议的全部议案均获通过。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十五次会议于2025年12月23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和会议资料已于12月15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各位董事发出。会议由
董事长张劲主持，应出席董事12名，实际出席董事12名，分别是：张劲、朱国政、何云、刘涤尘、穆良平、
何真、张凌、冷继伟、佟如意、杨晓玲、贾巴书土、杨鹏。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本项议案。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根据董事的任职条件，对董事候选人员进行

资格审查，审议通过该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详见公司同日发布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的《关于补选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0）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本项议案。
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张劲、张凌、冷继伟、佟如意、杨晓玲、贾巴书土按规定回避表决。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本议案尚需

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详见公司同日发布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的《关于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1）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表决情况：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本项议案。
详见公司同日发布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的《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062）
特此公告。

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4日

股票代码：600505 股票简称：西昌电力 编号：2025-061
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行为，交易内容具体、连续，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符合公

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23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了第

八届董事会第六十五次会议，6名非关联董事全票同意，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的议案》。

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张劲、张凌、冷继伟、佟如意、杨晓玲、贾巴书土按规定回避表决。本议案
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及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并获全票同意。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关联股东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
有限公司将在股东会上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1.公司向关联方采购的货物为电力（单位：万元）

企业名称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凉山供电公司
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普格电力有限公司

四川省水电集团金阳电力有限公司
合计

2025年计划金额（不含税）

71,000.00
800.00
1,200.00
73,000.00

2025年 1-10月实际金额（不含
税）（注1）
44,609.39
321.80
1089.86
46,021.05

注1：2025年1-10月实际发生金额数据未经审计，下同。
2.公司向关联方销售的货物为电力（单位：万元）

企业名称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凉山供电公司

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普格电力有限公司

四川省水电集团金阳电力有限公司

四川昭觉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国网四川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

合计

2025年计划金额（不含税）

14,200.00
4,200.00
2,700.00
3,600.00
1,900.00
26,600.00

2025年 1-10月实际金额（不含
税）

12,361.51
2,682.31
716.27
1,681.13
1,154.65
18,595.87

3.子公司向关联方销售的货物为电力（单位：万元）

企业名称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交易内容

光伏售电

水电售电

合计

2025 年计划金额（不含税、不含补
贴）

1,600.00
9,000.00
10,600.00

2025年 1-10月实际金额（不含税、不
含补贴）

537.40
8,050.90
8,588.30

4.公司与关联方的其他关联交易（单位：万元）

企业名称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特高压直
流中心

国网四川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
司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凉山供电
公司
合计

交易内容

经营租出

技术服务

经营租出

资产种类

房产

生产维护

输电线路

2025年计划金额（不含税）

84.00
50.00
750.00
884.00

2025 年 1-10 月实际金额
（不含税）

83.51

83.51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1.公司向关联方采购的货物为电力（单位：万元）

企业名称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凉山供电公司

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普格电力有限公司
四川省水电集团金阳电力有限公司

合计

2025年1-10月实际金额（不含税）
44,609.39
321.80
1,089.86
46,021.05

2026年计划金额（不含税）
45,000.00
800.00
1,500.00
47,300.00

2.公司向关联方销售的货物为电力（单位：万元）
企业名称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凉山供电公司
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普格电力有限公司

四川省水电集团金阳电力有限公司
四川昭觉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国网四川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
合计

2025年1-10月实际金额（不含税）
12,361.51
2,682.31
716.27
1,681.13
1,154.65
18,595.87

2026年计划金额（不含税）
8,700.00
3,100.00
2,900.00
3,900.00
2,100.00
20,700.00

3.子公司向关联方销售的货物为电力（单位：万元）

企业名称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交易内容

光伏售电
水电售电

合计

2025年 1-10月实际金额（不含税、不
含补贴）
537.40
8,050.90
8,588.30

2026年计划金额（不含税、不含补贴）

1,200.00
10,000.00
11,200.00

公司控股子公司盐源丰光新能源有限公司下属的塘泥湾光伏电站上网电量，其优先电量向国网
四川省电力公司销售，其余上网电量全部参与市场化交易竞价销售。2025年度上网电量的电价均依
据《四川省2025年省内电力市场交易总体方案》的通知（川发改能源〔2024〕667号）、《四川电力中长期
交易规则（2024年修订版）》的通知（川监能市场〔2024〕145号）等政策规定执行。

公司控股子公司木里县固增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所属的康坞水电站上网电量，其优先电量、留
存电量向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销售，剩余部分的上网电量参与市场化交易竞价销售。商业运行期上
网电价：售电人机组的商业运行期上网电价按相关电价政策文件的规定执行。固增公司的优先电量
及电价，根据省经信厅下发具体数量及标杆电价执行，上网电价为售电合同价 0.2974元/千瓦时（含
税）；留存电量按省发改委和省经信厅批复的相关政策规定执行。其余市场水电部分电价均依据《四
川省2025年省内电力市场交易总体方案》的通知（川发改能源〔2024〕667号）、《四川电力中长期交易
规则（2024年修订版）》的通知（川监能市场〔2024〕145号）《四川省深化新能源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实
施方案》（川发改价格〔2025〕480号）等政策规定执行。

4.公司与关联方的其他关联交易（租赁 单位：万元）

企业名称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特高压直流中心

国网四川综合能源服
务有限公司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凉山供电公司

合计

交易内容

经营租出

技术服务

经营租出

资产种类

房产

生产维护

输电线路

2025年1-10月实际金额（不含税）

83.51

83.51

2026 年计划金额（不含
税）

84.00
100.00
750.00
934.00

二、关联方介绍及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的基本情况
1、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注册地：成都市蜀绣西路366号；法定代表人：衣立东；注册资本：5,000,

000.00万元；类型：全民所有制。经营范围：电力生产、销售；电力输送；电力建设工程项目的论证、勘
测设计、施工、设备安装、调试、招标、验收接电管理；电网的统一规划、建设、调度和运行管理；技术推
广服务；电力设备及配件的设计、制造、加工、销售及咨询；道路货物运输；装卸搬运；仓储业；专业技术
服务业；科技中介服务；综合能源服务；电力储能；电动汽车充换电服务网络建设、运营。持有本公司
20.15%股份，是本公司第一大股东。

2、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注册地：成都市温江区人和路789号；法定代表人：罗健；
注册资本：363,770.37万元；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投资、经营电源、电网；生产、销售电
力设备、建筑材料；电力工程设计、施工、技术咨询及服务；房地产开发；项目投资。持有本公司
18.32%股份，是本公司第二大股东。

3、盐源丰光新能源有限公司，注册地：盐源县盐井镇果场路207号；法定代表人：王开勇；注册资
本：10,723.80万元；经济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新能源投资、开发、建设和经营管理；光
伏电站及送出输变电工程投资、建设、运行、维护；太阳能光伏工程技术咨询、服务；太阳能光伏物资、
设备销售。本公司持有该公司90.00%的股权。

4、木里县固增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四川省木里林业营造管护局第五处；法定代表人：
王昌林；注册资本：43,218.00万元；经济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水电开发（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本公司持有该公司71.27%的股权。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1、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凉山供电公司、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特高压直流中心是国网四川省电力

公司的分支机构；国网四川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是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的子公司。
2、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普格电力有限公司、四川省水电集团金阳电力有限公司、四川昭觉电

力有限责任公司是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的子公司。
3、本公司持有盐源丰光新能源有限公司90.00%的股权；本公司持有木里县固增水电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71.27%的股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规定，上述公司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三）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能够按约定及时收回销售电力的电费资金、其他关联交易资金，也能按时支付采购电力的电
费资金、其他关联交易资金。因此，不存在关联方长期占用公司经营性资金并形成坏账的可能性。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2025年关联方之间的购销电力均按规定价格进行结算，其中:（1）向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凉

山供电公司购售电价格依据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川发改价格〔2011〕1666号）、（川发改价格函
〔2022〕1005号）、（川发改价格〔2023〕233号）、(川发改价格〔2025〕480 号)等政策规定执行；（2）向其他
电力购销电价依据凉山彝族自治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凉发改价格〔2019〕482号)、(川发改价格〔2022〕

49号）、（川发改价格〔2022〕90号）和（凉山州发改委《关于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丰水期富余水
电消纳方案的会议纪要》）、（川发改价格〔2023〕233号）、（川发改价格〔2024〕668号）、（川发改价格

〔2025〕185号）、(川发改价格〔2025〕480 号)等政策规定执行。2026年如有新的相关政策出台，则按相
关政策执行。

（二）公司与关联方的其他关联交易，是根据公司《资产租赁管理办法》，充分考虑电力行业资产租
赁范围、变电资产折旧等成本，遵循“成本补偿”和“适当回报”的原则，或参照市场交易价格，经双方协
商一致后确定。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电力采购和电力销售关联交易是生产经营过程中必要的正常交易，交易双

方是互为需要互为依赖，交易定价依据充分、客观；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其他关联交易，交易条件及定
价符合市场交易原则。上述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认为：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采购和日常销售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经营的

重要环节，交易定价依据充分、客观，不会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其他关联
交易、交易条件及定价符合市场交易公平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4日

股票代码：600505 股票简称：西昌电力 编号：2025-060
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十五次会议于2025年12月23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关于补选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本项议案。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根据董事的任职条件，对董事候选人员进行

资格审查，审议通过该议案。本项议案尚需提请股东会审议。
截止本公告日，袁欣同志未持有公司股票，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中不得被提名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存在关联关系。董
事候选人袁欣在公司第三大股东凉山州发展（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任职。候选人未被列入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证券期货市场失信名单，任职资格合法。袁欣同志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4日
附件：非独立董事简历
袁欣，男，汉族，1968年11月生，西昌师范专科学校化学专业大专学历，四川师范大学政治教育专

业大学学历，经济师。历任四川省会东县水泥厂副厂长，会东县满银沟铁矿副矿长，会东县满银沟矿
业集团公司副总经理，会东县贸易局副局长，会东县嘎吉区委副书记 ，会东县参鱼区委书记，会东县
姜州区委书记，会东县姜州乡党委书记，会东县姜州区域协调办党组书记，喜德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喜
德县委常委、纪委书记、县委副书记、县委党校校长、三级调研员，四川省凉山州国有工业投资发展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四川省凉山州工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现
任四川省凉山州发展（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证券代码：600505 证券简称：西昌电力 公告编号：2025-062
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会召开日期：2026年1月8日
● 本次股东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 股东会类型和届次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二) 股东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 投票方式：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6-01-08 9点30分
召开地点：四川省西昌市胜利路66号公司办公大楼6楼会议室
(五)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6年1月8日
至2026年1月8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
的9:15-15:00。

(六)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

议案名称

关于补选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详见公司 12月 24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发布的相关公告。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全部议案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2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

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
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三)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
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
账户参加。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
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
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有权出席股东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
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Ａ股

股票代码
600505

股票简称
西昌电力

股权登记日
2026/1/5

(二) 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 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联系方式
联系人：郑媛媛
电话：0834-3830167
传真：0834-3830040
（二）登记时间
2026年1月7日8:30-12:00、14:30-17:30
（三）登记地点及信函送达地点地址
四川省西昌市胜利路66号，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邮编615000）
（四）登记手续
1、法人股东应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

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2、个人股东需持本人身份证、股票账户卡和持股凭证办理登记，个人股东的授权代理人须持身份

证、委托人持股凭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方式
登记。

六、其他事项
（一）会务联系方式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834-3830167 传真：0834-3830040
(二）本次股东会与会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三）本次股东会会议资料将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请股东在与会

前仔细阅读。
特此公告。

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4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6年1月8日召开的贵公司2026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1
2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关于补选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

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000703 证券简称：恒逸石化 公告编号：2025-115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增持公司股份进展暨权益变动
触及1%整数倍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发展的信心及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同时为提振投资者信心，切实
维护投资者利益，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
股东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逸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杭州恒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恒逸投资”）计划自2025年12月2日起的6个月内，以自有资金及股份增持专项贷款，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及协议转让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股份金额不低于
（含）150,000万元，不高于（含）250,000万元，增持价格区间为不超过10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12月2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计划暨取得金融机构股份增持专项
贷款承诺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11）。

公司于2025年12月16日披露了控股股东增持股份计划进展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
讯网上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进展暨权益变动达到5%整数倍的提示
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112）。

2025年12月23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恒逸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恒逸投资《关于增持恒逸石化股
份比例触及1%整数倍的告知函》，2025年12月22日，恒逸集团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大
宗交易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17,450,000股，增持金额为15,338.55万元（不含手续费）；2025年12月22
日，恒逸投资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大宗交易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72,550,000股，增持金
额为63,771.45万元（不含手续费），控股股东恒逸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恒逸投资合计增持90,000,000
股。

本次增持后，控股股东恒逸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恒逸投资持有股份情况如下：
1. 以 2025年 12月 19日总股本计算，恒逸集团及恒逸投资本次合计增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49%，恒逸集团及恒逸投资合计持股比例从55.00%增加至57.49%；
2. 以2025年12月19日公司总股本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计算，恒逸集团及恒逸

投资本次合计增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73%，恒逸集团及恒逸投资合计持股比例从60.03%增加至
62.76%。

现将有关增持公司股份进展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住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股票简称

变动类型（可多选）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
（A股、B股等）

恒逸石化

增加R 减少□

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钱江世纪城奔竞大道353号杭州国际博览中心A座620室

杭州恒逸投资有限公司

浙江省萧山区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南岸明珠广场3幢2301室

2025年12月22日

增持股数（万股）

股票代码

一致行动人

是R 否□

000703
有R 无□

增持比例（%）

A股

合 计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可多选）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恒逸集团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杭州恒逸投资有限公司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
诺、意向、计划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
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说明（如适用）

本次增持是否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
免于要约收购的情形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公司股份的
承诺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R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R

是R 否□
公司于2025年12月2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计划暨取得金融机构股
份增持专项贷款承诺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11）。恒逸集团及恒逸投资计划自2025年12
月2日起的6个月内，以自有资金及股份增持专项贷款，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
价、大宗交易及协议转让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股份金额不低于（含）150,000万元，不高于

（含）250,000万元，增持价格区间为不超过10元/股。

是□ 否R

是□ 否R

9,000.00
9,000.00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R
其他 □（请注明）

自有资金 R 银行贷款 R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167,713.05
167,713.05

-
30,417.91
30,417.91

-
198,130.96
198,130.96

-

是R 否□
增持主体恒逸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杭州恒逸投资有限公司承诺本次增持计划
将严格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
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执行。增持主体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

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占总股本比例(%)
46.55
46.55
-

8.44
8.44
-

55.00
55.00
-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169,458.05
169,458.05

37,672.91
37,672.91

207,130.96
207,130.96

-

2.49
2.49

占总股本比例(%)
47.04
47.04

10.46
10.46

57.49
57.49
-

注：表中数据尾差系四舍五入导致。
特此公告。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证券代码：603608 证券简称：天创时尚 公告编号：2025-093
债券代码：113589 债券简称：天创转债

天创时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控制权变更事项进展暨

继续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天创时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泉州禾天投资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以下

简称“泉州禾天”）及实际控制人李林先生正在筹划公司控制权变更事宜，该事项可能导致公司实际
控制人及控股股东发生变更，本公司的相关证券停复牌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603608
113589
113589

证券简称
天创时尚
天创转债
天创转债

停复牌类型
A股 停牌

可转债债券停牌
可转债转股停牌

停牌起始日
2025/12/24
2025/12/24
2025/12/24

停牌期间 停牌终止日 复牌日

● 上述筹划的重大事项能否最终实施完成及实施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后续公告，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于2025年12月19日收到控股股东泉州禾天及实际控制人李林先生的通知，获悉泉州禾天
及李林先生正在筹划有关公司控制权变更事宜，该事项可能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控股股东发生变

更。各方主体正在就具体交易方案、协议等相关事项进行论证和磋商，具体情况以各方签订的相关
协议为准。

鉴于上述事项正在筹划中，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
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4号-停复牌》等相关规定，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可转债债券以及可转债转股
将于2025年12月22日（星期一）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2个交易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关于筹划控制权变更事项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92）。

目前，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正在积极推动本次重大事项的各项工作，包括但不限于履行
相关审批程序等，公司预计无法在2025年12月24日（星期三）开市起复牌。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4号-停复牌》等相关规定，经向上海证券交
易所申请，公司股票、可转债债券以及可转债转股将于2025年12月24日（星期三）开市起继续停牌，
预计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3个交易日。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待上述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发布相关公告并申请公司股票、可转债债券以及可转债转股
复牌。具体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刊登的公告为准。

上述筹划的重大事项能否最终实施完成及实施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
续公告，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创时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4日

证券代码：603124 证券简称：江南新材 公告编号：2025-047
江西江南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提前赎回并注销部分募集资金
现金管理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江西江南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日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第十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使用最高不超
过人民币30,000万元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理财产
品或存款类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协定性存款、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等），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2025年4月3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关于使
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6)。

一、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提前赎回的情况
2025年11月20日，公司子公司韩亚半导体材料（贵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韩亚半导体”）使用

闲置募集资金1,000.00万元购买中信银行南昌广场南路支行大额存单，根据公司资金安排，2025年
12月 23日，韩亚半导体提前赎回上述产品，本次提前赎回产品本金及收益均已归还至募集资金专
户，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1
机构名称

中信银行南昌广场南
路支行

产品名称

大额存单

购买金额

1,000.00
起始日期

2025.11.20
到期日期

2026.2.20

本次提前赎回
本金金额

1,000.00

本次提前赎
回实际收益

0.046
二、本次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产品专用结算账户注销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韩亚半导体在上述银行购买的现金管理产品已提前赎回，现金管理产品专

用结算账户内资金已转回募集资金专项账户，鉴于上述现金管理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相关产品已到期
赎回且无后续使用计划，韩亚半导体已于赎回同日将上述现金管理产品专用结算账户注销，注销的
账户信息如下：

序号
1

开户机构
中信银行南昌广场南路支行

账户名称
韩亚半导体材料（贵溪）有限公司

账号
8115701024300338108

三、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总体情况
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现金管理产品不存在逾期未收回的情况。截

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余额为人民币16,000万
元，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单日最高余额及使用期限均未超过董事会授权范围。除上述
现金管理产品外，公司及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内尚有协定存款，该部分资金系活期性质，随用随取，
不存在资金划付或赎回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协定存款余额合计为
人民币1,613.58万元。

特此公告。

江西江南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4日

证券代码：688575 证券简称：亚辉龙 公告编号：2025-073
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自愿披露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亚辉龙”）及全资子公司湖南亚辉龙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于近日分别收到了由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湖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签发的医
疗器械注册证，具体信息如下：

一、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基本情况

序号

1

2

产品名称

涎液化糖链抗原(KL-6)测定
试剂盒（化学发光法）

抗黑色素瘤分化相关基因 5
IgG 抗体测定试剂盒（化学

发光法）

注册编号

粤 械 注 准
20252401640

湘 械 注 准
20252401002

注册证有效期

至2030/12/18

至2030/12/15

注 册 分
类

二类

二类

预期用途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血清和（或）血浆中涎液化
糖链抗原（KL-6）的含量，临床上主要用于间质

性肺疾病的辅助诊断。
用于体外定性检测人血清和（或）血浆中抗黑色
素瘤分化相关基因 5 IgG（MDA5 IgG）抗体。临

床上主要用于皮肌炎相关疾病的辅助诊断。

二、对公司的影响
间质性肺疾病（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ILD）是一类主要累及肺间质和肺泡腔、导致肺泡-毛细血

管功能单位丧失的弥漫性肺疾病，其发病机制尚不明确，早期无特异性临床表现。继发于结缔组织
病（connective tissue disease，CTD）的结缔组织病相关间质性肺病（connective tissue disease-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CTDILD）是 ILD的常见类型。有研究表明早期发现 ILD并及时进行干预有助于改善
CTD患者的预后。涎液化糖链抗原-6（Krebs von den Lungen-6，KL-6）是在Ⅱ型肺细胞和支气管上皮

细胞上表达的大分子量糖蛋白，最先由日本学者Kohno等发现。当Ⅱ型肺泡上皮细胞受损再生时，
KL-6的表达增加，且肺部基底膜的损坏导致血管通透性增加，KL-6大量进入血液使其在血液中浓
度明显升高，因此血液KL-6水平可作为肺损伤的生物学标志物。同时，KL-6的血液水平具有高度
诊断学效用已在ROC分析中得到确认，根据ROC曲线计算出临界值（CUTOFF值）为 500 U/mL。此
外，较之于非活动期间质性肺病患者，KL-6在活动期间质性肺病患者血清中含量显著升高；因此，
KL-6水平对于了解此疾病的活动性有一定作用。更进一步的研究显示，在随访的间质性肺病病例
中，KL-6的数值波动也能反映出间质性肺病疾病状态。

抗黑色素瘤分化相关基因 5（MDA5）已经被确认为与皮肌炎（DM）特定亚型高度相关的自身抗
原。抗MDA5抗体是DM的特异性抗体，大多数抗MDA5抗体阳性的DM患者为临床无肌病性皮肌炎
（CADM）。在20～50%的亚洲成年DM患者中发现了抗MDA5抗体，该抗体水平与相对较低的肌酸激
酶（CK）水平、较高的间质性肺病（ILD）发生率（90～95%），特别是快速进行性间质性肺病（RP-ILD）
（50～80%）有关。伴有RP-ILD的抗MDA5抗体阳性的DM患者通常预后较差，即使在早期诊断或强
化免疫抑制治疗后，高达80%的患者也无法存活。

截至目前，公司已先后取得180项化学发光试剂国内《医疗器械注册证》（共257个发光试剂国内
注册证）。本次《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取得，有利于进一步丰富公司的全自动化学发光产品线，增加了
亚辉龙的间质性肺病和自身免疫性疾病领域检测套餐。

三、风险提示
上述注册证的取得仅代表公司相关产品获得国内市场准入资格。由于医疗器械产品具有高科

技、高附加值等特点，产品上市后的具体销售情况可能受到市场环境改变等因素影响，公司尚无法预
测上述产品对公司未来业绩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4日


